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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

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，省国有林场发展中心，武夷山

国家公园管理局：

为规范松材线虫病疫木除害处理，防止疫情扩散传播，更好

地保护森林资源，根据《植物检疫条例》《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

防治条例》等法规，结合《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〈福建省松林

改造提升技术要点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闽林〔2021〕5 号）要求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、运输和除害处理监管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疫木采伐监管。在松材线虫病疫区，县级林业主管

部门或乡镇林业站在采伐申请单位（个人）办理松树采伐审批手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

闽林〔2022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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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时，应当以告知书（参考格式见附件 1）的形式告知其采伐乡

镇是否为疫点、疫木采伐时间、疫木除害和运输等特殊要求以及

违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。疫木需运出山场除害处理的，县级林业

主管部门或乡镇林业站必须建立疫木运输台账（参考格式见附件

2），确保疫木运到指定的除害处理场（点）实施除害处理。采伐

申请单位（个人）应指定专人负责山场疫木管理，对外承包采伐

的，应将疫木管理和除害处理要求纳入承包合同，转交告知书或

将上述特殊要求和法律责任告知承包者，并做好伐后山场的验

收。

二、加强疫木运输监管。松材线虫病疫木须凭《检疫处理通

知单》（参考格式见附件 3，以下简称《通知单》）运至指定的除

害处理场（点）实施除害处理。疫点乡镇的疫木运出山场时，应

在疫木两端横断面喷红漆标志，疫木不得运往非疫点乡镇实施除

害处理，也不得途经非疫点乡镇。

《通知单》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乡镇林业站签发，一式三

联。第一联随货同行，存除害处理场（点）；第二联（回执联）

由除害处理场（点）签收盖章后由承运人或采伐业主带回交签发

单位，与第三联（存根联）装订一起备查。签发单位凭原回执联

签发下一次《通知单》，直至该除治山场疫木全部运完为止。

三、规范疫木除害处理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疫木采伐

实际，按照就地就近原则科学布设、依法指定除害处理场（点）。

指定的除害处理场（点）应具备围墙（围栏等）、堆场、大门和



— 3 —

门卫等基本条件，制定疫木除害处理管理措施（包括疫木除害处

理承诺书、疫木除害处理管理制度、疫木堆头管理制度）；工艺

流程须符合粉碎（粉碎物短粒径不超过 1厘米）、削片（削片厚

度不超过 0.6 厘米）、旋切或烧毁处理要求；建立疫木调入台账

（参考格式见附件 4），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；禁止擅

自加工疫木板材，禁止调出未经除害处理的疫木。疫点乡镇和非

疫点乡镇的疫木必须分区、标牌堆放。疫点乡镇的疫木（含加工

剩余物）应当于媒介昆虫松墨天牛羽化前（3月底）全部除害处

理完毕。

四、加强疫木管理检查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林业站应

当加强采伐山场和除害处理场（点）的检查指导。 每月统计

核对“两本台账”〔疫木运输台账和除害处理场（点）疫木调入

台账〕，一旦发现数据不符，应及时查明原因，督促整改。

检查是否落实管理制度，对指定的除害处理场（点）不按规定建

立台账或不按时完成除害处理的，应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，整改

不到位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除按有关规定处罚外，县级林业

主管部门还可以取消其指定。 加大疫情危害性宣传，在采伐

山场周边的村庄张贴告示或发放传单，禁止农户捡拾、存放、处

理疫木及其剩余物。 强化检疫执法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发现擅自出售、收购、存放、处理、加工、利用以及调运疫木及

其剩余物的应依法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查办。

五、严禁疫木套用非疫区检疫证运输。非疫区采伐的松木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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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本行政区时，防治检疫机构应凭《产地检疫合格证》签发《植

物检疫证书》，或根据调运单位（个人）提交的《森林植物检疫

报检单》，经现场检疫（现场拍照确认）合格后签发《植物检疫

证书》。禁止只开证、不核实、不检疫行为，杜绝疫区县的松木

套用非疫区《植物检疫证书》调出。

六、其它要求

1.本《通知》只对调出采伐山场的松材线虫病疫木管理作出

规定，山场未调出的疫木、伐桩以及直径大于 1厘米的松枝桠除

害处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附件 1—4 为参考格式，各设区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

应的表格，供本辖区使用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件：1.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、运输管理告知书

2.××年度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乡镇疫木运输台账

3.检疫处理通知单

4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除害处理场（点）疫木调入

台账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2 年 1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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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、运输管理告知书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（采伐申请单位或个人）：

松材线虫病是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森林病害，是我国最为严重的林

业检疫性有害生物。由于我县（市、区）是松材线虫病疫区，松林采伐、

山场管理、松木运输和除害处理必须按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。为防止疫情

扩散传播，维护您们的知情权益，现就松木采伐、运输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1．采伐乡镇类型：采伐松疫木地点 乡（镇）属于（是、非）疫

点乡镇。

2．采伐时间：疫点乡镇疫木采伐时间为当年的 10 月至翌年的 3月，

个别未完成采伐的小班，采伐必须在翌年 10 月开始至 11 月 30 日完成。

非疫点乡镇且未出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的小班可全年采伐。

3．采伐山场疫木除害处理要求：所有采伐山场的伐桩高度不超过 5

厘米。疫点乡镇采伐山场（含非疫点乡镇有枯死松树分布的采伐山场）直

径超过 1厘米的枝桠必须全部烧毁处理，枯死松树的伐桩必须剥皮并药物

除害处理。采伐下的松木必须有专人看管。发现群众捡拾偷盗疫木、枝桠，

应及时报告林业主管部门。

4．运输要求：疫木须凭《检疫处理通知单》运到指定的除害处理场

（点），一车一单运输；疫点乡镇内的松木运出采伐山场必须在两端横断

面喷涂红漆。

5．法律责任：不按要求采伐、运输疫木，或擅自捡拾、存放、处理、

加工和利用疫木及其剩余物等，将视情节轻重，按照《福建省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条例》给予最低一千元最高二十万元的处罚。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

扩散或有扩散危险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6．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县级林业主管部门（乡镇林业站）和采伐申

请单位（个人）各执一份。

采伐申请单位（个人）悉知上述内容，签字确认：

电话（手机）： 身份证号码：

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乡镇林业站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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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××年度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乡镇疫木运输

备注：1.一份采伐证一张表格；2.《检疫处理通知单》一车一单；3.小计等于立方米、吨两项之和，疫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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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检疫处理通知单
松疫处〔 〕字第 号

疫 木

调 运

信 息

调运单位（个人） 法人代表

联 系 人 电话（手机）

通讯地址

疫木数量 运输车牌号

疫木产地

采伐证号：

疫木来源小班（ 市 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

村 林班 大班 小班）

疫 木

除 害

处 理

信 息

除害处理单位 法人代表

联 系 人 电话（手机）

通讯地址

除害处理方法 粉碎 削片 旋切

除害处理时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疫木除害处理监管单位

签发意见（由签发单

位填写）

调运单位（个人）需在有效日期内将疫木运到指定除害处理场（点）进行

除害处理。除害处理场（点）按照规定的除害处理方式和时间进行处理。

签发人（签字）： 签发单位（盖章）：

签发日期 年 月 日

调运栏承诺（由调运

单位或个人填写）

1、上述填写内容合法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2、上述疫木按该单要求调运到除害处理场（点）进行除害处理，该单第一联存

除害处理场（点），第二联签收后带回交签发单位。

调运人（签字）： 调运日期： 年 月 日

签 收 栏

（由疫木除害处理的

单位填写）

今收到疫木 立方米（吨）。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除害处理方式和

时间进行处理。

签收人（签字）： 签收单位（盖章）：

签收日期 年 月 日

备注: 1.本通知单一车一单；2.本通知单一式三联，第一联随货同行存除害处理场（点），

第二联回执联、第三联存根联存签发单位（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乡镇林业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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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除害处理场（点）疫木调入台账

调入

日期

疫木来源

（乡镇、村）

检疫处理

通知单号

运输

车牌号

进仓数量 累计数量

立方

米
吨

小

计

立方

米
吨

小

计

备注：1.该台账由除害处理场（点）填写，一个供货单位（个人）填写一本；

2.小计等于立方米、吨两项之和，疫木每吨按0.8立方米折算。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28日印发


